杭州师范大学先进计算中心用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杭州师范大学先进计算中心管理，明确用户使用准则，保障平台安全稳定运行，充分发挥中心在科研教学、学科建设和产业服务中的支撑作用，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使用杭州师范大学先进计算中心资源的校内校外单位及个人。
第二章 账号申请和注销流程
1. 先进计算中心提供计算（AI和HPC高性能计算）和存储两类资源账号：计算类账号用于提交任务（如大模型训练或科学模拟）；存储类账号用于数据备份。所有用户可在遵守本管理办法下使用资源。
2. 计算类账号以个人为单位申请；存储类账号以实验室或部门为单位申请；初始资源配额见下表，若不满足应用可在用户账号申请表中填写资源需求或者联系管理员予以调整（配额提高将按对应标准计费，鼓励按需申请配额，避免资源浪费）。
	资源类型
	AI 集群
	高性能计算集群
	纯存储

	GPU
	1 卡
	–
	–

	CPU
	10核
	200核
	–

	存储
	200GB
	200GB
	1T



3. 校内用户需取得课题组长/部门负责人同意；校外用户需与中心达成正式合作协议（如产业服务项目）后，方可申请账号。
4. 账号申请需填写《杭州师范大学先进计算中心用户账号申请表》，校内用户由负责人签字或加盖学院/部门公章，校外用户加盖单位公章后提交中心。
5. 有合作协议的单位，账号申请按协议约定执行。
6. 资源配额调整：用户因科研教学实际需求，可通过邮件联系中心管理员申请资源配额调整；校内用户需经课题组长/部门负责人确认，校外用户需经所在单位确认，中心审核通过后配额调整生效，调整后配额按中心收费标准计费。
7. 账户注销：分为主动注销与自动注销两类。
（1）主动注销：用户因离职、毕业、项目结束等原因，可通过邮件联系中心管理员申请账户注销，中心审核通过后启动注销流程；
（2）自动注销：用户离职、毕业或合作结束未主动办理注销的，中心终止账号权限。中心管理员在权限终止当日、终止后 2 个月、终止后 3 个月分别发送邮件通知用户拷贝数据；第 3 次通知后 2 周内未完成数据拷贝的，中心将清除数据并注销账户。
8. 账号申请未尽事宜由中心解释。
第三章 用户使用事项
1. 资源使用参考《杭州师范大学先进计算中心用户使用手册》，包括登录方式、数据传输、任务提交及集群已部署软件。账户建立后发放给用户。
2. 收费标准按照《杭州师范大学先进计算中心收费标准》及本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3. 计算资源仅提供科学计算和临时存储服务，不提供数据备份服务；用户须自行备份重要数据。
4. 存储资源用于数据安全备份，不提供计算服务。
5. 停机维护时，中心通过邮件、平台站内信提前通知；紧急维护将在事后第一时间告知用户。
6. 科研成果发布时，标注“本研究工作得到杭州师范大学先进计算中心支持”或“Supported by Advanced Computing Center,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7. 用户可反馈问题、配合统计测试，并提出发展建议。
第四章 用户收费事项
1. 中心每3个月生成一次结算账单，清晰列明计算资源消耗、存储资源累计费用及总金额，发送至对应经费账号负责人邮箱核对。
2. 负责人核对无误后回复确认，由中心汇总所有账单统一上报学校财务处；财务处根据确认后的账单，从对应用户的经费账户中划拨费用。
3. 存储资源自用户账号创建成功之日起开始计费，直至账户注销之日止，按账户实际分配的存储配额总量计费（无论是否实际存储数据）。
4. 按时长计费的计算资源，按实际占用资源运行时长计费，任务排队等待时间不计费；计费精度精确到分钟，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算。请用户按需使用计算资源运行任务，任务完成后及时终止并删除，避免闲置占用产生不必要费用。
5. 账单异议可联系中心，中心提供对应周期的详细任务清单、存储配额变更记录供核实，核实无误后调整账单并重新上报财务处。
6. 欠费处理：
- 若因课题组经费不足导致财务划拨失败，即视为欠费，中心将在划拨失败当日发送首次提醒邮件，告知欠费金额及补足期限；
- 首次提醒后2周内仍未完成经费补足的，所有关联账户转为停用状态；
- 账户停用后2周内仍未缴费的，终止所有运行中的作业并禁用账户；
- 账户禁用3个月后，中心将清除数据并注销账户；
- 完成经费补足后，中心在1个工作日内恢复账户正常使用。
第五章 用户账户状态和违规处罚
1. 账户状态定义：
	状态
	登录
	数据传输
	提交任务
	用户数据

	正常
	允许
	允许
	允许
	正常

	停用
	允许
	允许（仅下载）
	不允许
	正常

	禁用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正常

	注销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已删除



2. 普通违规行为（如绕过作业系统、资源申请小于实际使用、占用公共资源运行无关任务）：管理员邮件警告并抄送负责人；未改正则首次警告1周后账户停用；3个月内重复2次违规停用3天；3次及以上违规禁用，需参加培训并考核合格后解除。
3. 严重违规行为（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账号共享转借、窃取他人信息、传播病毒或恶意程序、发布违法违规内容）：账户立即禁用，邮件警告并抄送负责人及学校相关部门，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4. 欠费用户组状态变更按本办法第四章第6条执行，每次状态变更均通过邮件通知负责人。
第六章 权责划分
1. 中心负责平台日常运维、硬件维护与系统升级，保障平台稳定运行；用户负责账户安全、数据备份及规范使用资源。
2. 因硬件故障、网络中断、自然灾害、网络攻击等不可抗因素导致任务中断或数据异常的，中心提供技术协助，不承担赔偿责任。
3. 因用户操作不当、账户转借、密码泄露等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失，由用户及所属课题组自行承担。
4. 用户自行安装的软件及上传的数据引发的纠纷与安全问题，由用户自行承担责任，中心可依规处置。
5. 中心计划内维护（提前通知）或紧急维护导致任务暂停的，将尽快恢复服务；因政策调整变更服务规则的，将提前公告。
6. 用户未遵守本办法规定产生的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
[bookmark: _GoBack]第七章 其他事项
1. 用户签署《杭州师范大学先进计算中心用户账号申请表》，即默认遵守本办法。
2. 本办法自2026年4月28日起施行，原2025年7月29日发布的《杭州师范大学先进计算中心用户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3. 本办法由杭州师范大学先进计算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
1.  账号申请流程
- 用户下载申请表 → 负责人审批签字 → 提交中心 → 中心审核 → 账号激活
2.  资源配额调整流程
- 用户邮件联系管理员提交申请 → 中心审核 → 配额调整生效
2.  欠费处理流程
- 账单生成 → 财务划拨失败 → 首次提醒 → 账户停用 → 终止作业并禁用账户 → 数据清除与注销
3.  账户注销流程
- 主动注销：用户邮件联系管理员提交申请 → 中心审核 → 数据备份确认 → 清除数据并注销
- 自动注销：权限终止 → 第 1 次通知 → 第 2 次通知 → 第 3 次通知 → 数据清除 → 注销
4.  违规处理流程
- 违规发生 → 警告邮件 → 限期改正 → 未改正则按规定变更账户状态
